更正（澄清）内容（一）
更正内容1：
原招标文件第五章合同内容更正为：
委托方(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以下简称乙方)：
经甲、乙双方友好协商，甲方的                 委托乙方进行基桩工程质量检测，特订立本合同。
一、项目内容：通过承载力和完整性检测、孔内成像检测接桩质量、钻芯法检测预制桩桩身混凝土强度和预制桩钢筋配置检测等方式对桩基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测、综合评估并出具质量鉴定报告。具体内容详见招标文件以及乙方的响应文件。
二、检测内容：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数量（根）
	极限承载力（kN）

	1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
	36
	2700

	2
	单桩竖向抗压静载试验
	18
	3500

	3
	单桩竖向抗拔静载试验
	9
	440

	4
	低应变法检测
	870
	/

	5
	高应变法检测
	222
	2700/3500

	6
	高应变法检测
	60
	440

	7
	孔内成像法检测
	176
	/

	8
	桩顶标高
	870
	/

	9
	截面尺寸
	65
	/

	10
	桩位偏差
	870
	/

	11
	预制桩钢筋配置
	65
	/

	12
	桩身混凝土抗压强度
	35
	/


三、乙方同意在执行国家现行技术规程和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关管理文件的前提下，承担以上检测业务并出具桩基础质量鉴定报告，并对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及桩基础质量鉴定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四、甲方职责： 
1、保证测试所需场地。
2、填写现场检测委托协议书，检测时提供桩基图纸。
五、乙方职责： 
1、负责测试设备的运输、安装及相应责任。
2、承担因测试方案不当造成技术事故的责任。
3、遵守甲方防火、安全等规章制度。
4、提供完整有效的中文版《桩基础检测报告》及《桩基础质量鉴定报告》，一式    份。 
六、工期：
1、自全部试桩满足试验条件之日起至提交测试报告，现场检测的日历工期为  天，全部现场测试完毕   日内提交正式测试报告，   日内提交正式质量鉴定报告。
2、出现因天气、不可抗力或环保等外因而影响进场时间或正常测试的情况，双方应及时协商，工期可顺延。
七、合同付款：
本合同总金额为人民币大写金额       元（小写金额：  元）。
本合同选择以下第   种付款方式：
（一）付款方式（提交预付款保函的）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四十(4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在双方签订合同，乙方向甲方出具等额预付款保函后15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bookmark: _GoBack]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五十(5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乙方提交完整、合格、有效的CMA检测报告及质量鉴定报告后10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1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在项目竣工验收后10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乙方需提交的支付文件包括：
乙方出具的等额增值税发票；
（二）付款方式（不提交预付款保函的）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三十(3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在双方签订合同后15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六十(6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乙方提交完整、合格、有效的CMA检测报告及质量鉴定报告后10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合同总价的百分之十(10%)即￥       ，大写：人民币      元整，在项目竣工验收后10日内，甲方办理政府采购资金结算手续支付给乙方。
乙方需提交的支付文件包括：
乙方出具的等额增值税发票；
注：合同最终结算金额以实际完成的检测项目工程量乘以乙方中标时的单价进行结算。
八、验收 
1.验收主体：由甲方（铜山区棠张镇人民政府）组织，建设、施工、监理单位参与组成验收小组，必要时可邀请有关质量监督部门参与验收。
2.验收时间：乙方提交完整、合格、有效的CMA检测及质量鉴定报告后7日内组织验收。
3.验收标准：依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筑基桩检测技术规范》、《建筑桩基技术规范》等国家规范性文件。
4.验收内容：桩身完整性检测报告、单桩承载力检测报告以及其他专项检测报告、质量鉴定报告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九、处理争议：
履行本合同如发生争议，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解决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工程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十、违约责任：
由违约方承担相应责任，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规定执行。
十、附则
1、合同份数：本合同一式   份，甲、乙双方各执   份。
2、未尽事宜：本合同未尽事宜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以及其同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解释。
（以下无正文）
甲方（签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方（签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开户银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银行帐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表(签名)： ________ 
签订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更正内容2：
原招标文件第六章-一、项目说明-3、项目内容：“通过承载力和完整性检测、孔内成像检测接桩质量、钻芯法检测预制桩桩身混凝土强度和预制桩钢筋配置检测等方式对桩基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测和综合评估。”
更正为“通过承载力和完整性检测、孔内成像检测接桩质量、钻芯法检测预制桩桩身混凝土强度和预制桩钢筋配置检测等方式对桩基工程施工质量进行检测、综合评估并出具质量鉴定报告。”

更正内容3：
原招标文件第六章-3、服务要求-3.2：“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检测技术方案，按合同工期组织完成检测工作。”
更正为“成交供应商必须根据检测技术方案，按合同工期组织完成检测工作，并出具桩基检测报告及质量鉴定报告。”

更正内容4：
原招标文件第六章-3、服务要求-3.3：“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颁布的现行规范和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检测并对所提交的检测结果负责。对其检测数据和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的检测报告”
更正为“成交供应商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市颁布的现行规范和规定的质量标准进行检测并对所提交的检测结果负责。对其检测数据、检测报告和质量鉴定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不得弄虚作假，提供不真实的检测报告。”




